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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12 年 
博士生、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学校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，学校决定开展 2012 年

博士生、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。现将具体事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遴选学科范围 

本次博士生指导教师和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分别在我校具有

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进行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博士生指导教师的申报和审核条件按照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
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执行（副教授可

申请博士生指导教师）；硕士生指导教师的申报和审核条件按照

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实施细则》的有关

规定执行。具体条件参见附件1、附件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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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及材料审核 

1.个人申报。使用导师遴选申报系统，请认真阅读填报说

明，按系统提示操作步骤在发展规划处网站在线填写（涉密材料

须做脱密处理），要求系统填报内容与上传表格一致。 

2.材料审核。为保证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校内申报

人员在线提交所有申报材料（上传申报表格）。 

①申报博士生指导教师的材料，由发展规划处进行形式审查

后反馈给申报教师，由教师打印提交学院。各学院汇总后，统一

送交科研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等部门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。申

报硕士生指导教师的材料由申报学科所在学院进行形式审查和内

容审核。对于审核中有疑义不予认定及不符合填表要求的内容，

各学院应予以删除。 

②校外人员申报我校兼职博士生指导教师的材料由本人所在

单位进行审核，并出具单位公函，于 12 月 11 日前送交发展规划

处，经审查后，送申报学科所在学院评审。 

3.申请兼/转学科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材料，申报及审核办法同

申请硕士生指导教师。 

四、评审及材料上报 

1.评审 

①申报工学、理学、军事学门类博士生指导教师，由申报学

科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审后给出初审意见，报送发展规

划处。发展规划处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推荐的基础上，组织

学校学科评议组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并将评审结果提交校学位

评定委员会审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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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情况，依据经济管理学

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，该学科博士生指导教师评审由经济管

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审后给出初审意见，报送发展规划

处。由发展规划处组织校外同行专家通信评议，每份申请书聘请

3 位校外同行专家评议，校外评审专家 2/3 及以上通过的人员提

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。 

②申报硕士生指导教师，由申报学科所在学院自行审核。学

院需在自行审核工作开始前，将本学院自行审核办法及评审专家

名单报送发展规划处审核备案。学院评审结果报送发展规划处，

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。 

③申报兼/转学科研究生指导教师，需经原学科所在学院学位

评定分委员会同意，将材料报送申请学科所在学院学位分委员会

评审，评审结果报送发展规划处，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。 

2．材料上报 

①申报博士生指导教师，经申报学科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评审通过后，需对申报材料签署意见，同时将汇总后的电子

文档、经本人签字确认的申报材料复印件以及相关支撑材料报送

发展规划处。工学、理学、军事学门类博士生指导教师报送申报

材料一式 21份，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生指导教师报送申报材料一

式 6 份，支撑材料 1 份。申报表格请按规定印制，封面单面复

印，正文正反两面套印，骑马装订。 

②申报硕士生指导教师，经申报学科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评审通过后，需对申报材料签署意见，并将申报材料 1 份、

评审结果和汇总后的电子文档报送发展规划处。相关支撑材料留

学院备案保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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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申请兼/转学科研究生指导教师，材料上报办法同申请硕士

生指导教师。 

3.校外人员申报兼职博士生指导教师，评审及材料上报办法

同申请硕士生指导教师。 

五、时间安排 

序号 时  间 工作内容 相关单位 

1 2012.12.1～2012.12.5 
填写申报材料及 

申报系统 
申报教师 

2 2012.12.6～2012.12.9 
材料形式审查 

材料印制 

各学院 

发展规划处 

3 2012.12.10～2012.12.11 材料审核 

科研处 

研究生院 

教务处 

各学院 

4 2012.12.12～2012.12.16 

学院材料公示、评审、
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形成意见 

各学院 

5 2012.12.17 上报材料 
各学院 

发展规划处 

6 2012.12.18～2012.12.25 
学校评审、 

校外专家评审 
发展规划处 

7 2012.12.26～2012.12.30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

联系人：赵 静      贺 彬   

电  话：81891756    81891759 

E-mail: jzhao@xidian.edu.cn 

 

附件：1.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件 

2.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件 

2012 年 11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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